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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離家

是「家」還是「枷」：台灣兒少為什麼離家？一定要回家嗎？

「今天回去，明天又走，這樣算回家嗎？」

台灣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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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歲的孩子會決定離家出走？這個問題對阿國來說，答案是九歲。 


29歲的阿國，獨身住在新北市的一處小套房，小學三年級的他開始離家，直到14歲，反覆離家的他終於

「如願」進入少年觀護所，並請求法官讓他進入少年輔育院接受感化教育。這次，他總算可以不用回家，

儘管只是暫時的。

回家，在阿國眼中宛如是回到火坑一般。那個名為「火坑」的家，自他有記憶以來，母親便不曾給他好臉

色看，即便母親有三個孩子，但她對待阿國的方式，卻與哥哥與妹妹截然不同。

阿國經常沒來由的被吊起來歐打，被迫吃下臭酸、長蟲的食物，夜晚不給睡覺、看不到盡頭地被罰抄寫課

文。他的手足，則在他受盡一切體罰的時候，可以坐上餐桌吃著熱騰騰的菜餚，晚間可以安穩地上床入

睡。當年的他還小、很小，不知道該怎麼理解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直到長大，他才知道，那是家暴。

阿國幾乎是一個人長大的。哥哥對阿國來說，只是另一個欺壓他的家人。 


「他看我媽怎樣對我，他就那樣對付我，」阿國說，哥哥曾用膠帶將他全身綑綁起來，只留口、鼻與眼

睛，將他一整天綁在床上，母親見到，但又離開了，無動於衷的她相信哥哥的說法：因為阿國太吵了。

小學三年級，那年阿國九歲，「為了生存」的他，開始緊緊抓住每一次可以離開家的機會：去學校後就藏

匿在校園，出門倒垃圾就跑進超商躲起來。上學是阿國最感輕鬆的時候，至少還有一頓像樣的午餐可以

吃。但到了寒暑假，不到十歲的阿國，又開始過上有一餐沒一餐的日子。

阿國一次次離家，一次次被尋回，再一次次被毒打，最後又一次次離家。 




阿國。攝：陳焯煇/端傳媒

當「家」不再是避風港 


阿國終究沒被其他人接住。他告訴過身邊每一個大人自己的遭遇，大人們告

訴他「沒那麼嚴重」，就連親近的阿公阿嬤也不相信他，「當媽媽的不可能

那樣對孩子」。

阿國不是沒向其他人求救過。 


阿國的父親知道妻子似乎不怎喜歡這個孩子，但也僅止於此，只在母親不給阿國飯吃的時候，會偷偷帶著

他外出用餐。

但阿國終究沒被其他人接住。他告訴過身邊每一個大人自己的遭遇，大人們告訴他「沒那麼嚴重」，就連

親近的阿公阿嬤也不相信他：「當媽媽的不可能那樣對孩子。」即便發生在阿國身上的事似乎已有跡可循

了，阿嬤仍以親情綁架，安慰他「再怎麼壞也是自己媽媽」。於是，阿國開始不回家，被家人通報失蹤後

再被警局少年隊尋獲，他笑稱自己是「常客」。

每每當母親接獲少年隊通知尋獲阿國，她總會在員警面前哭到聲淚俱下，難過孩子的不告而別、慶幸阿國

平安歸來。但回到家中，母親會收起在警局哭得淚眼婆娑的哀傷神情，臉色大變地質問阿國：「你覺得警

察會相信你說的，還是相信我呢？」

其實母親不會不清楚阿國為何要逃家，但被蒙蔽的阿公阿嬤，卻怎麼也想不透，最後阿公阿嬤下了個決

定：帶阿國去看身心科，讓醫生看看，阿國的腦袋出了什麼問題。

「其實醫生私下跟我說，我沒病，但他為了安撫家長，給了我輕劑量的抗憂鬱藥物，並宣稱有『兒童憂鬱

症』。」阿國「生病」，所以「逃家」，一切彷彿就合理了。



只是，輔導老師聽聞後反而譏諷道：跟他這樣的孩子相處才會得憂鬱症。 


2023年2月5日，新北市。攝：陳焯煇/端傳媒

阿國不僅肉體上得承受施暴，現在連精神上都得被污名，他只能持續找機會逃跑——暑假時他躲進學校，

髒了就去廁所洗漱，餓了就到便利商店要當日的過期商品果腹；寒假時，學校建物多少可以遮風避雨，但

依舊擋不住冷風颼颼，「寒冷總比回到火坑還要好。」

直到14歲，他仍是頻繁蹺家，符合少年虞犯（有犯罪疑慮的少年）的規定，他先是進到少年觀護所，並請

求法官讓他進少年輔育院感化。但好日子只過了一年半，他遇上大法官釋憲，少輔院得放人，他再度回到

「火坑」。母親見了他劈頭就說：「在裡面過得很爽對吧？你欠我好多罰寫呢。」

第二次，他假藉偷東西，再度進到少年法庭，同個法官無奈地對他說「你終於找到方法進來了」；這次，

他待到了17歲。在少年輔育院，可以有正常的三餐吃，安穩的覺可睡，跟老師培養良好的關係，他說，司

法體制救了少年時期的他。

「我沒被通報，沒有社工介入，也沒有人跟我說可以到安置單位，最後，是我要進到矯正機構，靠司法給



我沒被通報，沒有社工介入，也沒有人跟我說可以到安置單位，最後，是我要進到矯正機構，靠司法給

我遮風避雨的地方。」沒被社政接住的阿國，最後靠司法制度接住，他說輔育院是自己成長階段最快樂的

地方。

後來，阿國以國中補校學歷報考基測，成績更是全少輔院第一名，拿了獎學金、老師也希望他能繼續唸高

中，人生看似迎來曙光，不料他被母親拿著基測的成績單擅自報名高職夜校就讀，過著半工半讀的生活；

由於未成年，他沒有自己的戶頭，母親扣下大部分工資，每月只給他三千元過活。長期的欺辱下，這也是

他最後一次待在家裡。他找了有員工宿舍的工作後正式離開家中。一滿20歲，他馬上遷戶籍、改名、換電

話，與原生家庭各自生活，再也沒回到「家」。

正媛。攝：陳焯煇/端傳媒

正媛則是另一種型態的離家兒少。 


四十多歲的正媛，國中時讀了一所離家較遠的學校，每天搭校車上學時，她看見學長姐在車上用藥，好奇

心驅使下，也跟著開始吸食安非他命。國二那年，正媛受不了母親嚴厲的打罵教育，加上想要往外跑的個

性，她開始離家。



一開始逃家，正媛很快就被抓了回來，但一回到家，又被毆打到逃走，「她越打，我就越反抗。一開始當

然會怕，後來就很討厭，有一次我逃家三天被抓回來，媽媽拿起球棒猛打，打到我骨頭都歪了，眼睛瘀

青。」

離家、尋回、被毆打後再離家的情節，週而復始、反覆上演，個性海派的她結交不少友人，最後乾脆躲進

各個朋友家中，最長的時間，她整整離家了一年。她對上學沒什麼興趣，國中唸了三間學校，好不容易在

第四年拿到修業證書。

國中的脫序行為，讓母親意識到不對勁，但她早已深陷毒癮之中。正媛的母親也曾帶她去身心科看診，當

時行為衝動、暴力的她，看到醫生就有股想打人的衝動；在學校中，也是以打架出名，讓她在校園中成為

橫著走的大姐頭。到底是毒品的副作用還是性格暴戾，即便已四十多歲，但她至今仍不明白，為什麼當年

總想用拳頭解決事情。

面對孩子暴烈的性格，父母除了嚴厲管教，別無辦法。一次，父母竟在正媛休學期間，將她騙到少年隊，

由於當時逃家少年有著可以被拘禁，甚至關到少年輔育院（現改為矯正學校）的規定（註1），正媛雖感到

氣憤，但在裡頭的生活並不差，被拘禁的17天，每天規律作息、按表操課，165公分43公斤的消瘦身形一

口氣變成51公斤。

正媛不服輸又敢衝的行事作風，讓她後來成為藥頭，從熟人手中拿到藥再轉賣給下線。朋友從哪裡拿到

藥，她不清楚，但不愁拿不到藥。直到18歲，她透過家人的關係進到證券公司工作，從總機一路到開戶、

櫃檯，不過，她並未中斷用藥，因而不斷遭戒治，這期間也接連懷孕生下三個孩子。後來她遭檢警查出販

毒，她的身份從藥癮者變成毒販，遭法院重判十年。

販毒能有龐大獲利，但正媛沒存到錢，吸食安非他命後產生的副作用，讓她不斷沈迷於賭博，她說自己可

以兩天輸掉十多萬新台幣。

正媛多次進出勒戒所戒毒，但關押十年之久，讓她遲遲未到案入監服刑，後來，她想到年幼的孩子，開始

思考往後的人生該怎麼過，因而決定投獄，「自願進去關的頭三個月，我真的完全沒碰藥，但我當時心中

也很害怕，疑惑自己是不是就此不吃了。」她確實做到，直到2016年假釋，就讀大學的大女兒以一句「我

們一起畢業」鼓勵她唸書。她在四十多歲的年紀，終於專科畢業，也因緣際會到社福團體擔任社工員。



自願離家背後，被迫的無奈 


家長曾說出「有本事在外面就不要回來」、「你給我滾」、「就當沒你這個

小孩」等語，兒少遭到家長言語暴力後，有高達八成產生負面反應，引發想

逃離家庭的想法。

雖然阿國與正媛看似「自願」離家，但背後則透露出「被迫」的無奈。 


在1970、80年代，台灣社會頻傳的失蹤兒少多為拐騙、擄人勒贖，讓家長人心惶惶；目前，台灣每年失

蹤人口比例以兒少失蹤為大宗，且以12至17歲的少年居多，主因半數為自願離家出走。根據警政署統計，

只有兒童以隨親屬帶離家裡（被家人帶走）居冠，其他年齡層都是自願離家出走。而少年失蹤的原因，又

https://www.npa.gov.tw/ch/app/analysis/list?module=analysis&id=18091


以七成的離家出走比例高出其他年齡層。

曾任兒福聯盟失蹤兒少中心組長的謝欣伶告訴端傳媒，近20年來，失蹤兒少中心接獲的案例有九成為自願

離家，其中包含被父母或其他家人帶離。她提醒，「自願有各種型態，有遭家人虐待而逃離，也有自己想

外出闖蕩的案例。」

失蹤兒少中心成立於1998年，與公私部門合作協尋失蹤兒少。截至2022年底，失蹤兒少中心開案2285

件，尋獲2025件，仍有百餘件屬於長期未尋獲。然而，隨著失蹤兒少中心2023年度預算遭衛福部刪除，

中心只得於去年底關閉。衛福部指出，協尋工作全數回歸警政系統，離家少年的輔導工作則納入各縣市

「逆境少年及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兒少離家的原因，「家庭」本身為首要推力。兒福聯盟公布的報告顯示，因「家庭因素」導致青少年離家

者佔了84.15%。家長曾說出「有本事在外面就不要回來」、「你給我滾」、「就當沒你這個小孩」等

語，兒少遭到家長言語暴力後，有高達八成產生負面反應，引發想逃離家庭的想法。而離家原因前三名分

別是與家人吵架（44.4%）、愛玩、尋求刺激（40.8%）、在家中感到不被重視或了解 （37.7%），其

中兩項因素都與家庭有關。

此外，一份研究也提及，自願離家的兒少，其逃家行為被視為「偏差者」，但之所以逃家，在於他們在社

會體制、家庭及學校傷害與排除下成為「受害者」；此外，他們也是困境中奮力求生的「倖存者」。

https://tw.news.yahoo.com/news/%E5%AD%A9%E5%AD%90%E4%BD%A0%E5%9C%A8%E5%93%AA2-1-%E7%9C%81100%E8%90%AC%E5%8D%BB%E6%8F%9B%E4%BE%86%E5%AE%B6%E9%95%B7%E7%84%A1%E7%9B%A1%E7%9A%84%E7%97%9B-%E6%94%BF%E5%BA%9C%E9%97%9C%E6%8E%89%E5%A4%B1%E8%B9%A4%E5%85%92%E5%B0%91%E4%B8%AD%E5%BF%83%E6%9C%89%E6%83%B3%E6%B8%85%E6%A5%9A%E5%97%8E-235600629.html
https://www.children.org.tw/news/news_detail/2386
https://tdr.lib.ntu.edu.tw/bitstream/123456789/6289/1/ntu-102-1.pdf


2023年5月10日，台北車站。攝：陳焯煇/端傳媒

在南投縣良顯堂社會福利基金會從事離家兒少扶助工作的社工師葉逸凡解釋，他們見到的離家兒少有著不

同成因，其一為單次離家，兒少可能在一次與家庭發生較大衝突、或是兒少因特定原因而不敢回家；單次

離家者不會想要長期在外生活，只是要逃避一時的衝突。針對單次離家的情境，社工工作重點在於如何化

解家內衝突。

另一種則是長期且反覆離家。「雖然有的家庭功能較佳，但管教方式卻很傳統，」葉逸凡說，這些兒少的

家人雖有找回孩子的意願，但也充滿無力感，如果家長嚴厲打罵管教孩子，一旦衝突愈演愈烈，孩子便會

以屢次逃家表達不滿。

讓人最感意外的是，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也間接降低了兒少離家的年紀。謝欣伶提及，近年來，自願

離家的兒少年紀已降至八歲，且人數越來越多。

兒盟發現，他們有不少失蹤案例是兒童拿著一部智慧型手機，看著地圖就自行外出冒險，像是有個11歲的

哥哥帶著八歲的妹妹，從中部搭火車到墾丁玩，讓家長急著報失蹤，「也有一時負氣離家的11歲男童，回

家後跟我說，外面的世界好有趣，夜市好熱鬧喔！」謝欣伶說。

「幾十年前，家庭人口多，孩子都結伴而行，鄰居在路上看到小孩也會問你要去哪裡，整個鄰里一起看著

孩子。」謝欣伶觀察，現代社會核心家庭當道，孩子放學離家也沒人知道，等到家長發覺孩子不見了已經

事態嚴重，「甚至通報失蹤協尋，家長卻拿不出孩子近期照片。」她說，大人們不知道孩子為何離家，更

不會知道，孩子會因為一件在大人眼中微不足道的「小事」而離開。



(左起)社工員林淑娟、社工師葉逸凡、社工師盂家君。攝：陳焯煇/端傳媒

離家兒少的污名偏見與風險 


「爸爸媽媽說我壞啊、我有刺青啊、我抽菸喝酒啊，我就是壞啊！」 


在台灣，一名離家兒少被家人通報失蹤，可能同時伴隨曠學情形，校方會啟動中輟通報與相關輔導，也可

能因其他家庭因素，合併兒童少年保護議題，成為社政案件，並由警政會同戶政單位協尋。一旦尋獲，社

工會著手評估家庭功能是否維繫，以及兒少返家的安全與風險，必要時會採取家庭重整，將兒少保護安

置；也有些家庭因經濟因素、或是照顧者健康問題等，主動申請安置兒少。

兒少安置的具體手段則包含寄養家庭及機構安置，良顯堂所屬的陳綢兒少家園便屬機構安置之一，並協助

離家兒少培養一技之長與職涯發展。

即便台灣法律規定，少年滿15歲即可合法打工，但現實中，店家普遍無意願聘僱一個15歲的孩子，良顯堂

社工師盂家君指出，這些離家兒少學歷不高、年齡小，工作技能較差，店家往往沒有教導的耐心、一旦犯

錯、或者甚至只因為刻板印象就要他們走人。她建議，政府與學校應該提供更彈性的就學與就業方案，才

能降低少年違法打工的可能性。

事實上，台灣社會對離家兒少的偏見始終若隱若現。盂家君說，她幫離家少年找工作時，就有不少店家對

少年有著各種沒來由的質疑。「有個孩子媒合去了旅宿業打工，但老闆後來打電話給我，問我這孩子是不

是有狀況？」她說，對方電話那頭用的詞是：「他是不是很壞？」

即使盂家君向老闆說明，但對方卻要求社工不要再去旅館找少年，理由是「怕少年被其他員工貼標籤」。

這樣的偏見也存在員警面對離家兒少的經驗上，不僅質疑兒少說話的真實性，也會將離家的過錯怪在他們

身上。



「你知道我為什麼會來找你嗎？」盂家君說，當她這樣詢問少年時，他們直接的反應就說自己很壞，「爸

爸媽媽說我壞啊、我有刺青啊、我抽菸喝酒啊，我就是壞啊！」但她知道這是少年自我武裝的說法，透過

否定自我來讓自己好受，「你要給他們正面的肯定與接納，不要讓他們陷入負面思考，甚至成為自我實

現。」

2022年10月22日，台北一輛公車。攝：陳焯煇/端傳媒

另一個引人注意的是，近年來隨著網路誘拐與網路性剝削頻傳下，離家兒少的性別比例，女性已高過男

性。

2020年8月，一名焦急的母親在媒體前呼籲大眾協尋她14歲的女兒，這名少女從高雄搭高鐵北上新竹見網

友後就失去音訊。有網友靠著家長與警方提供的部分資訊，肉搜到疑似與少女對話的網友，更發現這名嫌

犯曾有性侵國中少女的前科。在全民關注及警方搜索下，於66小時內於一處民宅的密室夾層中找到了女學

生。

盂家君提醒，離家少女更容易遭到性危害，由於兒少與家庭的依附關係不佳，少女更想找到有安全感的對

象 傾向與成年的男子同居 發展成男女朋友關係 由於少女未成年 社工們往往想了解少女與同住者的



象，傾向與成年的男子同居，發展成男女朋友關係。由於少女未成年，社工們往往想了解少女與同住者的

關係發展與身體接觸情況，社工會明確告知，如有發生性行為就必須通報，不過，通報往往也阻礙了個案

與社工繼續合作。

在合作過程中，少女往往不願意說明，等到與社工的信任關係漸長或是已到懷孕階段、再也瞞不住後才會

吐露。「我們只能按規定通報，但通報後，就會有兒保社工介入，還會通知家長，少女們往往會責怪我

們，認為我們破壞信任關係；三個人裡，會有兩個中斷服務。」

謝欣伶說，兒少不能理解離家的風險，女性更容易在外求生存下遭受性方面的危害，像是受到住宿提供者

以性作為交換；男性則會面臨違法打工的問題，例如加入詐騙集團，他們發現自己被看重，產生成就感，

錢賺得快又多，讓少年們開始有了歸屬感、感覺自己「有用」，最終難以離開。

2022年10月23日，新北市三峡區。攝：陳焯煇/端傳媒

「離家」以外，更重家庭關係的修復 
 「但最難的就是修復關係。」 


從事兒少服務工作多年 謝欣伶與不少離家兒少及家庭有過共事經驗 她經常自問「為什麼要用離家作為



從事兒少服務工作多年，謝欣伶與不少離家兒少及家庭有過共事經驗，她經常自問「為什麼要用離家作為

表達意見的唯一方式？」」她說，離家兒少需要的不是懲罰，而是理解成因，離家只是一個徵兆；最大的

問題不在於離家本身，「我們需要做的，是家庭關係的修復；但最難的就是關係修復。」

許多家長在孩子離家且伴隨偏差行為時，逐漸感受到自己的無能為力。但孩子離家，對社工而言，並非僅

是孩子單獨的問題，而是家庭現況的映照——不僅要面對孩子在該階段的處境，社工更要學會如何與家長

成為「隊友」。

就像是，曾有一名母親十分抗拒社福機構的協助，拒接電話且無法聯繫，謝欣伶轉以通訊軟體聯繫她，詢

問她孩子的近況。這名母親從已讀不回，漸漸地會簡短回覆她「還好，問那麼多幹嘛？」謝欣伶說，只要

有回覆就有機會，關係需要累積，信任才能建立，總有一天能夠有足夠的互信基礎，讓社工協助家庭修復

關係。

然而，在現實世界中，修復家庭關係總是失敗的比成功的案例來的多，孩子離家反覆上演，更一次次地挫

折社工，當又有同事喊道「我手上的孩子又離家了！」謝欣伶總會安慰他們，「只要孩子還願意回報平

安，那就好了。」

「對年輕社工來說，家長經常質疑他們沒生養小孩，怎麼懂他們的無奈？」良顯堂社工林淑娟也說，在修

補家庭關係中，必須花上許多時間聽家長怎麼說，同理他們的心情，「當孩子離家，家長要面對的除來自

學校、還有社福單位的關切，當自己成天被指導怎麼教小孩，心裡一定不好受。」

良顯堂曾服務一名自行外出打工的少女，而後被通報離家的案例。 


這名少女與越南籍母親相依為命，少女為貼補家用，一度誤入詐騙集團工作，甚至鬧上法院。此後，少女

依舊多次離家外出打工，聯繫不上女兒的母親心急如焚，焦急地尋找女兒。後來，經社工居中溝通才發

現，雙方都是為了彼此著想——母親此時也才理解了孩子逃家背後的用意，少女在外打工時也會開始向母

親傳訊報平安，讓她安心，這個家庭的關係才逐漸修復。

不過，大多數的案例並非都能走向圓滿，即使社工能陪伴孩子，但往往得等到兒少18歲之後，才能看到他

們有所轉變。但社工並不氣餒，他們樂於擔任孩子身邊能說說話的大人，「這些孩子身邊可以信任的大人

不多，也對大人充滿不信任，只要他們願意回來找我們都是好事；至少，這裡可以提供安全且正確的協助

給他們。」



2022年7月24日，福隆海水浴場。攝：陳焯煇/端傳媒

此心安處是吾家 
 「今天回去，明天又走，這樣算回家嗎？」 


正媛出獄後，漸漸地與家人修復關係，過去，姊姊們不知如何與她相處，可以離她多遠就離多遠，現在已

經可以自然地來往。父親告訴正媛，她已經有很大的轉變，從過去兇悍的麻煩製造者成為家庭的照顧者；

對母親當年的嚴厲管教她也已經釋懷，更多的是感謝母親帶大她的孩子。

問正媛，這些離家的兒少該回家嗎？她反問：「今天回去，明天又走，這樣算回家嗎？如果回去了，但家

人不肯接納，那又該怎麼辦？」她說：「離家的孩子自己怎麼想最重要，要他們願意、主動，這樣回家才

有意義。」

而「家」，在離家兒少的眼中，是一個讓人感到幸福、溫暖的地方，或只是一個以家為名、以血緣為由強

迫人們住在一起的處所？尤其當家反過頭來傷害自己時，回家一定是最終的解答嗎？

對阿國來說，這個答案也是否定的。 


「我很受不了一種電視劇，就是回到家好感動，大家都在哭的場景。」阿國的阿嬤現在仍會叫他「轉去

厝」（回家），「我告訴阿嬤，那不是厝，要讓人感到心安，會想回去的地方才是家。」他認為，一群好



朋友組成的家，也可以是家，而不只有傳統定義下的「原生家庭」才是家。

阿國坦言，假若再重來一次，他的選擇不變，一樣會離開，「除非施暴者離開或過世，不然我再也不會回

到那個地方。」選擇離開，從來不是單一因素的決定；而要他回去，更不是一個二選一的是非題。

「曾經我也覺得家就是一群有血緣關係的人組成，互相尊重、分享，成為彼此的避風港，但這麼多年過

去，現在只要能讓『我』感到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是家。」雖然阿國的租屋處只是個一人租住的套房，但這

裡讓他心安，那就是家了。

（尊重受訪者意願，阿國與正媛為化名） 


註1：2009年，大法官釋字第664號指出，由少年法院限制逃家、逃學少年的規定不符合比例原則，與保障少年人

格權相違背，因而廢除該規定。


